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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頭帳戶洗錢再進化 公司帳戶成詐團新寵 

臺北地檢署查獲詐欺集團利用人頭公司洗錢案件，

於今(19)日偵查終結，合計起訴 16名被告，其中王姓、

李姓被告 2名主嫌，涉犯 16罪，累加各求處 46年有期

徒刑。茲簡要說明如下： 

壹、 偵辦經過 

人頭帳戶為過往詐欺集團必備洗錢工具，惟近來發現以

人頭公司帳戶洗錢，因可假藉商業因素，設定高額網路轉

帳，漸成為詐欺集團洗錢主流。本案係接獲檢舉由本署主

任檢察官周芳怡、檢察官吳舜弼共同指揮內政部警政署

刑事警察局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偵辦，經調

閱公司登記資料及帳戶交易明細，詳盡分析詐欺集團使

用公司人頭帳戶之關連性，並循線追查不法資金流向，釐

清集團層級與金流操作流程，運用科技偵查及長期跟監

蒐證布局，因而偵破本件詐欺集團。 

貳、 偵查結果 

一、 被告王○發、李○錦、王○程、于○民、彭○杰、江

○達、賴○憲、洪○喆、鄭○佑、蕭○菱、陳○誠、

吳○穎等 12 人：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例第 3 條第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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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、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例第

43 條前段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且詐欺獲取之財

物達 500 萬元、刑法第 339 條之 4 第 1 項第 2 款之

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、洗錢防制法第 19 條第 1 項

後段洗錢等罪嫌。 

二、 被告羅○義、穆○君、吳○豪、黃○偉、蕭○菱等 5

人（人頭負責人）：均係犯刑法第 30 條第 1 項、詐

欺犯罪危害防制條例第 43 條前段之三人以上共同詐

欺取財且詐欺獲取之財物達 500 萬元之幫助三人以

上共同詐得財物達 500萬元、刑法第 339條之 4第 1

項第 2款之幫助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、幫助洗錢防

制法第 19條第 1項後段洗錢等罪嫌。 

參、 簡要起訴犯罪事實 

一、 王○發、李○錦、王○程、于○民、彭○杰、江○達、

賴○憲、洪○喆、鄭○佑、蕭○菱、陳○誠、吳○穎

均明知現行詐欺集團犯罪係主要由「機房」、「水房」、

「車手」及「人頭（公司）帳戶」等所組成，前者係

負責詐術之施行，而後者則係負責詐欺贓款之收取及

回流，仍均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，於113年至114

年間，加入由陳○樺（另行偵辦中）所指揮之三人以

上，以實施詐術為手段，具有持續性、牟利性之有結

構性詐欺集團犯罪組織，並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

有，基於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，

自113年某月起，先後在新北市板橋區長江路、新北市

中和區新生街、圓通路、大勇街、景新街、桃園市桃

園區秀山路、復興路等處所，成立「水房」、「人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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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公司）帳戶」、「車手」等據點，王○發、李○錦

擔任監控控點人員、第一層收水及人頭帳戶製造者（帶

同人頭負責人至市府辦理變更登記、至銀行開戶、領

取公司企業憑證等帳戶資料等）；王○程擔任第二層

收水；于○民擔任第三層收水；彭○杰、江○達、賴

○憲均擔任監控控點人員；洪○喆擔任人頭帳戶製造

者；鄭○佑擔任搭載人頭帳戶製造者及人頭負責人前

往銀行開戶之司機；蕭○菱擔任人頭負責人及自114年

2月起擔任人頭帳戶製造者；陳○誠、吳○穎均擔任車

手之工作。 

二、 羅○義、穆○君、吳○豪、黃○偉、蕭○菱、呂○修

（另行偵辦中）、陳○宇（已歿）均明知自身並無擔

任公司負責人之專業及資力，且一般正常經營之公司，

並無另行聘請人頭負責人之必要，而渠等對於無實際

經營公司之意思，竟任意受邀擔任公司之人頭負責人，

且依渠等智識及社會生活經驗，均知悉金融機構帳戶

為個人信用、財產之重要表徵，具有一身專屬性質，

並預見若將所申辦金融機構帳戶工具任意交付他人使

用，可能成為不法集團詐欺被害人財物時，供匯交、

提領款項所用，進而幫助該不法集團遂行詐欺取財犯

行，且製造金流斷點，以掩飾、隱匿犯罪所得真正去

向而逃避檢警之追緝，基於縱使他人利用其所提供之

金融帳戶工具實施詐欺取財，並製造金流斷點亦不違

其本意之幫助詐欺及幫助洗錢不確定故意，前往並入

住上開據點，先由王○發、李○錦、蕭○菱或洪○喆

乘坐鄭○佑所駕駛之車輛，偕同人頭負責人羅○義、

穆○君、吳○豪、黃○偉、呂○修、蕭○菱、陳○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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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往臺北市政府、新北市政府或桃園市政府，申辦新

○品工程有限公司、日○電子通訊有限公司、野○市

集有限公司、三○水○方國際有限公司、眾○機械製

造有限公司、凱○國際有限公司、益○建設開發工程

有限公司之公司變更登記，再前往合庫、永豐、第一、

台中商銀、華南、京城、新光、土銀等銀行，辦理銀

行帳戶後，遂將該帳戶之存摺、印章、提款卡、網銀

帳密、公司企業憑證等資料交由詐欺集團之成員使用。

嗣該詐欺集團成員即利用上開帳戶資料，以投資詐欺

或假檢警方式，訛詐告訴人/被害人共16人，致渠等陷

於錯誤，而匯款共約新臺幣7,450萬元至前開帳戶內，

並旋遭詐欺集團成員將詐得款項予以轉帳之方式層轉

至第二層帳戶、第三層帳戶、第四層帳戶，或由陳○

誠、吳○穎、鄭○賢、劉○適（上2人另案偵辦中）前

往臨櫃提領，再層轉交予一層收水王○發或李○錦、

二層收水王○程，或三層收水于○民，以此製造金流

斷點，掩飾、隱匿該等款項之去向。 

肆、量刑意見 

一、 請審酌近年詐欺集團極為猖獗，政府及相關單位無不

窮盡心力追查、防堵，詐欺集團犯罪手法日益翻新，

詐騙金額高達7,450萬元，且迄未與告訴人和解並賠償

告訴人損害，對於民眾財產法益侵害甚鉅，更使人際

信任蕩然無存，甚至影響國家形象，嚴重破壞社會經

濟秩序，且制定銀行開戶應對教戰手冊、偵訊教戰手

冊，亦造成檢警機關追查其他集團成員之困難，應嚴

予非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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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被告王○發、李○錦、洪○喆正值青壯，具有勞動能

力，不思循正當管道獲取財物，為圖謀一己私慾，竟

加入計畫縝密、分工細膩詐欺集團犯罪組織，且犯罪

期間長達近半年以上，在此期間未曾積極中止犯罪，

被告鄭○佑除擔任詐欺集團司機負責載運人員開戶外，

亦為詐欺集團傳遞公司印鑑章等，就犯罪集團之運作

具有相當影響力，助長詐騙歪風熾盛，且其迨偵訊最

末始願坦承犯行，犯後之態度難謂良好，是就其等涉

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

財罪嫌之部分，建請各項均量處有期徒刑2年以上之刑、

涉犯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例第43條前段之三人以上共

同詐欺取財且詐欺獲取之財物達500萬元罪嫌之部分，

建請量處有期徒刑4年以上之刑，以資懲儆。 

伍、建立通報聯繫機制，從源頭打擊犯罪 

一、 本案係詐欺集團利用人頭入主公司，辦理停業公司之

負責人變更，進而申請開通公司企業憑證等帳戶功能，

以規避新設公司之金融監管與實質審查機制，再透過

多層帳戶間轉匯流動，使整體金流表面上看似合規，

實則專供詐欺集團轉移詐得款項，藉此掩飾不法金流

之真實來源與最終去向，遂行詐欺、洗錢犯罪。 

二、 鑑於本案犯罪手法係利用公司人頭帳戶犯案，被害人

短期內遭詐欺提領之金額甚鉅，惡性重大，為提升查

緝效能，本署已聯繫公司登記之主管機關、相關金融

機構，共組聯繫平台及研商策進作為，期可強化資訊

整合與預警通報機制，從源頭打擊犯罪，全面提升偵

防量能，守護民眾財產權益與金融體系之安全。 


